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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涞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29号建议的答复
安彦利、张静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南屯镇“产村融合”精准定位助推乡村振兴的建议》已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结合我局职责对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结合《涞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上位规划，在符合涞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突破“三区三线”和不增加建设用地总量前提下，根据南屯镇现状产业基础以及发展要素综合分析、资源分布特点，科学编制南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面优化完善乡镇总体布局，合理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沿富民路为全镇产业发展的核心轴线，以镇域北部沿拒马河形成的景观带和南部明长城形成的边关古韵景观带，构建田园小镇度假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康养名宿和边关风情体验区的规划格局，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发展，防止无序发展，有效保护资源，为发展项目起到规划保障作用，为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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